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９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担保方、被担保方、本次担保额度、担保期限及实际为其担保额累计数量

担 保 方 被担保方 本次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

截至本公告日，本

公司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额累计

数（不包括本次担

保）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

司”）

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

限公司（“金山香港”）

４

，

５００

万美元

３

年

人 民 币

１３３

，

３５３

万元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瓮福紫金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瓮福紫金”）

人民币

４５

，

０００

万

元

８

年

０

万元

青海威斯特铜业有

限责任公司（“青海

威斯特”）

紫金矿业集团青海有限

公司（“紫金青海公司”）

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

元

５

年

０

万元

紫金国际矿业有限

公司（“紫金国际”）

内蒙古金中矿业有限公

司（“金中矿业”）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

３

年

０

万元

２

、于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３２５

，

４３２

万元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

１００

，

５１５

万元）。 无对外逾期担

保。

一、关于为金山香港提供内保外贷业务

１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境外公司资金营运需求，降低融资成本，本公司拟申请内保外贷业务，即：中国农业银行福建

省分行（“农行福建分行”）开立以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农行香港分行”）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本公

司为该备用信用证提供反担保，该备用信用证目的用于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金山香港向农行香港分行

申请总额为

４

，

５００

万美元贷款提供担保，期限为三年。

本公司临时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

２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法定代表人：蓝福生

注册资本：港币

１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山香港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４６

，

９２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２

，

３５４

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８４

，

５６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５．７５％

，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２００

万元。 （以上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金山香港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３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申请内保外贷业务，即：农行福建分行开立以农行香港分行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本公司

为该备用信用证提供反担保，此备用信用证目的用于金山香港向农行香港分行申请总额为

４

，

５００

万美元

贷款提供担保，期限为三年。

目前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订，本公司董事会授权财务总监签署相关文件。

４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为金山香港提供担保有利于解决境外子公司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且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二、关于为瓮福紫金提供担保

１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瓮福紫金拟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１．５

亿元贷款，本公司按持股比例（

４０％

）

为其提供不超过

４．５

亿元贷款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８

年。

本公司临时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

２

、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瓮福紫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杭县蛟洋乡

法定代表人：王江平

注册资本：

５

亿元

经营范围：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石膏切块、水泥添加剂的生产；磷酸轻钙、重钙、氟化铝、冰晶石等。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瓮福紫金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４

，

９９１．４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８．５３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０．０３％

，实现销售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０

万元。 （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瓮福紫金为

２０１０

年新设公司，本公司持有

４０％

的股权，该公司主要从事与本公司

２０

万吨铜冶炼项

目配套的磷化工项目，目前处于基建阶段。

３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瓮福紫金拟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１．５

亿元贷款，本公司按持股比例（

４０％

）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

亿元贷款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８

年。

目前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订，本公司董事会授权财务总监签署相关文件。

４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为瓮福紫金提供担保，有利于解决磷化工项目资金需求，为公司

２０

万吨铜冶

炼项目顺利投产提供保障，同意本公司按股权比例为瓮福紫金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

亿元贷款担保。

三、青海威斯特为紫金青海公司提供担保

１

、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紫金青海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玛沁县支行（“农行玛沁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５

亿元贷款，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海威斯特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５

年。

本公司临时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

２

、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紫金矿业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西宁市八一西路

３２

号综合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谢健强

注册资本：

４５

，

００６．６９

万元

经营范围：矿产品冶炼、加工、销售；投资；技术咨询服务；建材、机电产品及设备的生产、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紫金青海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９０

，

８９７．３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５

，

８９０．６５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５

，

００６．６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０．４９％

，实现销售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０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紫金青海公司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德尔尼铜矿尾矿综合利用循环经济项目建设。

３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紫金青海公司拟向农行玛沁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５

亿元贷款，青海威斯特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

５

年。

目前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订，公司董事会授权青海威斯特办理有关担保的具体事宜。

４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紫金青海公司项目资金需求，且紫金青海公司为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同意青海威斯特为其提供担保。

四、紫金国际为金中矿业提供担保

１

、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本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临时）决议，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紫金财

务公司”）融资提供帐面余额不超过（含）人民币

３０

亿元的担保，期限为三年，但根据《公司章程》及上市规

则规定的须由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除外，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范围内确定对下属公司的具

体融资担保额度。根据上述授权，经公司研究，同意由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紫金国际为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金中矿业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９５％

的权益，主要从事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

融资租赁；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

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等。

２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金中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内蒙古苏尼特左旗

法定代表人：林泓富

注册资本：

１４

，

３８８

万元

经营范围：金矿勘探

金中矿业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５７．２５％

权益。 该公司主要从事内蒙古巴彦哈尔敖包金矿

的勘探开发，该建设项目已获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 （内经信投规字［

２０１１

］

９

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金中矿业的资产总额为

２９

，

２６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４

，

８６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

，

３９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０．８１％

，实现销售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０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紫金国际为金中矿业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期限为

３６

个月，总额合计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

度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４

、审议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员单位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４８

。

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金中矿业资金需求，且金中矿业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在可

控范围内；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集团内的成员企业通过向紫金财务公司融资，充分发挥集

团财务公司的资金调剂功能，降低集团资金使用成本，增加利息收入，提高集团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益，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 （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累计总额为人民币

３２５

，

４３２

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

１００

，

５１５

万元），占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９１％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临时董事会决议。

２

、四届二次董事会（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11-008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六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

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在昆明市金泰大厦

19

楼公司昆明办事处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5

人，实

际参会监事及委托代理人

5

人。 监事张宇耀因出差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监事陈迎霞代其出席并

行使权利，监事蔡湧因出差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监事杨红梅代其出席并行使权利，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参会监事推荐陈迎霞主持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与会监事对提交本次会

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记名书面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

席选举办法》；

二、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张

宇耀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特此决议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11-007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在昆明市金泰大厦

19

楼公司

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1544735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28%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杨斌先生主持，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律师、会计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2010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2010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金提取情况的报告

2010

年补提坏账准备金

4,582,276.89

元，减少

2010

年公司的利润总额

4,582,276.89

元。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2010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2010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8,113.28

万元。公司拟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478,526,400

股为基数，

用未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60

元（含税）。 其中个人投资者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

代缴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2011

年财务预算议案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2011

年经营计划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

构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

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改制，并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取得营业执照 。改制后的中瑞岳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聘期一年，费用为

45

万元。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电网公司

2011

年购售电合同

云南电网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同意

12,950,3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内容详见

2011-003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1.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

2011

年趸购电合同

云南电网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同意

12,950,3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内容详见

2011-003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2.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

2011

年购地方电网电力电量合同

云南电网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同意

12,950,3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内容详见

2011-003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3.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文山盘龙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购售电合同

云南省地方电力实业开发公司、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同意

142,344,44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内容详见

2011-003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14.2010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5.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15.1

关于增补李艳思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李艳思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5.2

关于增补张云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张云虎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6.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

16.1

关于增补张宇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

154,473,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张宇耀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会议通报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10

年度审计报告》，与会股东认为该报告客

观、公正、公允地反应了公司

201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岱松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3.

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公

告。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１

人， 代表股份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６７％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为：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８９

，

４７１

，

９３１．９３

元。 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从母公司今年实现的净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８

，

９４７

，

１９３．１９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

利润

１１２

，

５６０

，

１８４．７０

元，减本年度已分配股利

２１

，

５８７

，

７５２．８０

元，本次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６１

，

４９７

，

１７０．６４

元。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３１

，

７５５

，

０５６

股计算， 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合计派发股利

２５９

，

０５３

，

０３３．６

元，剩余部分

２

，

４４４

，

１３７．０４

元转入

２０１１

年

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具体为：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４５９

，

７４８

，

０９６．５５

元，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３１

，

７５５

，

０５６

股计算，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股本由资本公积金

转增），转增金额为

２１５

，

８７７

，

５２８

元。 转增后，尚余资本公积金

２４３

，

８７０

，

５６８．５５

元。

表决结果：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的议案》， 同意支付审计费用共计

１２７

万元人民币；同意聘任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年审计费用基数为

１２０

万

元，具体支付金额视实际审计业务量而定；

表决结果：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银行 综合授信额度

占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

净资产额的比例

招商银行深圳深南中路支行

３

亿元人民币

１４．８７％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科苑支行

３

亿元人民币

１４．８７％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３

亿元人民币

１４．８７％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

３

亿元人民币

１４．８７％

中国交通银行深圳华强支行

２

亿元人民币

９．９１％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上步支行

１

亿元人民币

４．９６％

深圳发展银行高新区支行

１

亿元人民币

４．９６％

总 计

１６

亿元人民币

以上额度可用于下属控股子公司。 取得综合授信额度后，公司可在此范围内办理流动资金贷款、贸易

融资等有关业务，将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银行的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融资后公司资产负债

率在

６０％

以上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责成财务部办理具体借款手续。

表决结果：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为参股子公司贷款进行担保的议案》，具体如下：

１

、公司同意对参股公司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壹仟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担保额度，按实际贷款发生额收取

１％

的担保手续费。 同时，基于谨慎原则，由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

限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绿水青山投资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提

供反担保。

２

、 公司同意对参股公司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叁仟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担保

额度，按实际贷款发生额收取

１％

的担保手续费。 同时，基于谨慎原则，由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土地［惠阳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０００４６

号］作为反担保。

截止公告之日，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

７６００

万元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

净资产额的

３．７７％

。

以上担保，股东鲁尔兵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２１７

，

７５３

，

５５８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认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２１８

，

７７９

，

５５０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11-003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1

年

4

月

15

日，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玉奎

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11-002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四届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

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锁炳勋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现场或传真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资设立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为实现公司

"

全国化、高档化、本土化、差异化

"

的营销战略，逐步将公司营

销中心向省会转移，从而进一步加强省内外市场的开拓和管理，更好地做大做强主业白酒，公司拟与阜

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酒酒业

"

）。 中酒酒业名

称已经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皖工商）登记名预核字

[2011]

第

564

号核准，中酒酒业注册资本拟为

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与金桂路交叉口，经营许可

范围为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为准）等。 其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700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90%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30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10%

。

鉴于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出资行为没有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的设立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报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负责具体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等事宜， 本公司将根据其进展情况及时公

告相关信息。

二、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案》

公司前期自筹预先投入该项目的实际金额具体为

4,208.82

万元，现募集资金已经到位，公司决定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4,208.82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董事会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公司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增资

67,765,569.55

元。 增资后，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由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变更为的

注册资本人民币

77,765,569.55

元。

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宁中伟，注册地为阜阳市颍州区莲花路

259

号，主要从事白酒销售业务。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

营销与物流网络建设项目

"

由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此次增资资金均来源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编号：临

2011-004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设立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为实现公司

"

全国化、高档化、本土化、差异化

"

的营销战略，逐步将公司营

销中心向省会转移，从而进一步加强省内外市场的开拓和管理，更好地做大做强主业白酒，公司拟与阜

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酒酒业

"

）。 中酒酒业名

称已经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皖工商）登记名预核字

[2011]

第

564

号核准，中酒酒业注册资本拟为

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与金桂路交叉口，经营许可

范围为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为准）等。 其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700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90%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30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10%

。

鉴于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出资行为没有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的设立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报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负责具体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等事宜， 本公司将根据其进展情况及时公

告相关信息。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与金桂路交叉口西北角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资金来源安排

公司进行此项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

、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组建成立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是公司

"

聚焦资源，做强主业白酒

"

的战略需要，公司将以省会为

根据地，逐步向全国市场扩张，不断推进公司的白酒市场营销。通过中酒酒业的设立，公司白酒业务的营

销中心将逐步向合肥转移， 将有助于公司加强省内外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和管理， 强化公司营销管理体

系，增强公司的营销策划能力和营销管理能力，加快市场信息快速反馈和处理，并提升企业形象。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安徽中酒酒业有限公司可能会因自身的经营管理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公司

的经营管理状况，加强日常审计监督管理，实施有效的管控体系，及时控制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本公司董事会四届九次会议决议。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1-016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深圳市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公司

"

）为本公司之控股

子公司（持股比例

60%

），该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向本公司申请借款人民币贰仟肆佰万元整（

￥24,000,

000.00

）。 为支持该子公司发展，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向

"

天地恒大房地产

投资公司

"

提供该笔借款。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借款事项概述

1

、借款金额及期限

本公司向

"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公司

"

提供借款人民币贰仟肆佰万元整（

￥24,000,000.00

），期限为

3

年（从资金到位时间起算）。

2

、资金主要用途

本次向

"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公司

"

提供资金的主要用途是该公司投资项目公司的需要。

3

、资金使用费的收取

本公司将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

"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公司

"

收取资金使用费，每年结算一次。

二、

"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公司

"

基本情况

深圳市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500

万

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大道以北天地峰景园

5-9

号裙楼

121

；法定代表人：黄海；经营范围：房

地产投资、股权投资（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我公司持有

该公司

60%

股权；深圳市尊地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40%

股权。

三、董事会意见

2011

年

2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江苏福如

东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投资连云港市东海县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根据该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公司

"

拟与江苏福如东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房地产开

发公司（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投资连云港市东海县房地产项目。拟成立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其中

"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公司

"

出资人民币

6,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

，江苏福如东海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

。

目前，

"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公司

"

与江苏福如东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事宜正在进行当中，该

公司因上述投资共需资金人民币

4,000

万元，我公司按出资比例（

60%

）为该公司提供人民币

2,400

万元

借款。

"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公司

"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借款行为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四、累计对外提供借款数量、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及逾期借款的数量

除本次借款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其它借款的行为。 本次借款事项生效后，本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金额为

2,4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7.70%

。 公司

不存在逾期借款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2010-013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资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1

年

4

月

15

日，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南化工

"

或

"

公司

"

）与马钢利民建筑安

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利民建筑

"

）就共同出资设立马鞍山江南利民爆破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

称

"

合资公司

"

）进行协商，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并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现将该合作意向书的主要情况公告

如下：

一、意向书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

1

）目前签署的协议仅为《合资合作意向书》，正式协议尚需各方进一步协商后签署，存在不确定性。

（

2

）意向书所涉及标的需经资产评估，公司对标的资产数额尚未确定。 正式协议尚需协议各方进一步

协商，并视合同标的金额情况，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签署。

（

3

）合作条件以最终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准。

二、意向书当事人介绍

1.

安徽江南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江南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南爆破

"

）是江南化工控股子公司，爆破技术合作单位是淮

北爆破技术研究所，主要经营范围是土石方爆破（含中深孔、井巷隧道爆破）及挖运、拆除爆破、控制爆破、

特种爆破（含金属爆破、高温爆破），注册资本为

3280

万元，江南化工持有其

97.44%

的股份。目前主要承接

的工程为京福高铁宣城段内爆破作业工程以及宣城市爆破一体化示范工程。

2.

利民建筑

公司隶属于马钢集团，是一家具有国家二级资质的综合施工企业，注册资金

5000

万元，主要从事房

屋建筑、铁路、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承担马钢各类工业管道、电气、建筑钢结构制作安装工程和劳务；进

行爆破拆除、焦炉热态检修、管道、金结、钢构加工工程。

马钢利民爆破拆除公司是利民建筑直属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企业，是具有二十多年爆

破作业历史的专业公司，拥有拆除爆破

A

级、复杂环境岩土爆破

A

级施工作业和

C

级爆破设计的资质，

有着较好的工程业绩。

3

、马鞍山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马鞍山江南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马鞍山江南化工

"

）是江南化工与马钢集团等合资组建的工业

炸药生产和销售企业，注册资本

2800

万元，江南化工持有其

51%

的股份，主要从事乳化类炸药、铵油类炸

药的生产和销售。

本公司与利民建筑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

、经共同协商，江南爆破以现金出资，利明建筑以直属的马钢利民爆破拆除公司的现有资产评估公

允价值出资、马鞍山江南化工以其炸药库房（作为合资公司专用库房）评估公允价值出资，共同设立合资

公司。 相关资产评估正进行中。

2

、预计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

2000

万，江南爆破出资额不低于合资公司总股本的

67%

，具体出资

金额将根据相关资产评估结果确定，江南爆破将成为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

3

、业务拓展：合资公司将立足于马鞍山市区域内爆破作业业务，然后再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利民建筑

应积极协调合资公司获得马鞍山市及马钢集团改制企业的扶持政策；合资公司在为马鞍山市区域内马钢

控股的矿山企业提供爆破服务的炸药由江南化工和马鞍山江南化工提供，销售价格为国家指导价的基准

价。

4

、 协议各方均对本合作意向书所涉及的内容有保密义务。 但因法律规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不

受保密义务的约束。

四、意向书对公司的影响

1

、如上述合作意向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爆破业务的专业装备的更新升级、技术的增强、公司机制的转

变和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公司在爆破行业的整合力度和爆破业务做大、做强，有利于加速公司科

研、生产、爆破、服务

"

一体化

"

进程，实现

"

爆破技术服务一体化

"

的经营目标。

2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意向书而对意向书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待协议相关事项确定后，严

格按照相关的程序进行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本次签署的仅是合作意向书，是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根据

双方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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